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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声光报警信号器(以下简称报警器)的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船上与安全有关的声光报警信号器，如:指示灯、旋转闪光灯或不带此类闪光灯的机

电式报警器及电子式报警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场合:

存在腐蚀性和爆炸性的特殊条件下使用的报警器;

船舶之间或船与岸之间航行用的报警器。

肠

卜

引用标准

GB 998-82 低压电器 基本试验方法

GB 3241-82 声和振动分析用的l/1和1/3倍频程滤波器

GB 3785-83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 3907-83 工业无线电干扰基本侧量方法

GB 4214-84 家用电器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GB 7345-87控制微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CB 1146.2-85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CB 1146.3-85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CB 1146.8-85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Ee:倾斜和摇摆

CB 1146.11-85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J:长霉
CB 1146.12-85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CB 1146- 13-85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Kb:交变盐雾

CB 1146.15-85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R:外壳防水
JJG 176-76 声级计校准器试行检定规程

JJG 188-78 声级计检定规程

术语

3.1 声信号

    由诸如铃、蜂鸣器、喇叭、电笛、电子报警器等声信号器所发出的听觉信号。

3，2 光信号

    由诸如闪光灯、回转灯或其他发光装置所发出的视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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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电式报警器

    以电气和机械相结合的构造方式使诸如电铃、蜂鸣器和电笛等发出声信号的报警器。

3.4 电子式报警器

    由电子器件组装的诸如电子喇叭等，可单独发出声信号，亦可同时发出声信号和光信号的报警器

3.5 快速双音调

    由转换调频率为80OHz/1 OOOHz,周期。. 5s构成的一种音调。

I6 单音长鸣调

    仅由单音调频率为200H:构成的一种音调。

I7 连续调频调

    系指频率由20OHz滑变到60OHz，约3. 5s。再由60OHz滑变到20OHz，约3.5s，周期共为7s构成的

一种音调 。

3.8 正常工作

    指产品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其性能、参数变化均在预定范围内的工作状态。

3.9 可靠工作

    指产品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无故障地进行工作。

技术要求

4.1 环境条件

    报警器在表1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表 1

环 境 条 件 数 据

环境空气温度最高值

+45C

+50C11

斗55亡2、

环境空气温度最低值
  OC

一25 C '

海上潮湿空气影响

                            有

妥 露

盐 雾

油 雾

霉 菌

倾 斜

摇 摆

振 动

    往:1) 50C适用于安装在机器处所的带旋转电机的报警器。

        2) 55 C适用干带电子器件及安装在露天甲板的报警器。

        3) -25℃适用于安装在室外及无保温措施的甲板室内的报警器及带电子器件的报警器。

4.2 电源

4-2.1 报警器应采用表2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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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额定电压，V 额定颇率,Hz

直流:12,24,00,110,220

交流:24,(36),110,220 50,(60)

    注:表中括号内数据不推荐使用。

4.2.2 机电式报警器应在下列规定的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下正常工作:

    a.交流电源的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6%--10%,频率变化为额定频率的士5%;

    b.直流电源的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6% :̂-10%;

    c蓄电池电源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士20%.
4.2.3 电子式报警器应能在表3规定的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范围内正常工作。

                                                  表 3

电 源 参 数

变 化

稳态 ，%
瞬 态

% 恢复时间，5

交流
电压 士1丁 士 20 3

频率 士 5 士10 3

直流 电压 士10

    对于蓄电池供电的报警器，应考虑由于充放电特性引起的+30%和一25%的电压变化，包括充电装

置引起的波动电压。

4.3 耐受环境气候的性能

4.3门 高温

    报警器应按表1规定的环境空气温度做高温试验。试验时，应能正常工作。

4.3.2 潮湿

    报警器应具有耐潮湿性能。在经受55℃交变湿热试验2周期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4-3-2.1 报警器的冷态绝缘电阻和湿热试验后的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额 定 电 压

        V

兆欧表电压等级

        V

绝缘电阻,MR

冷态 湿热试验后

带电机的报警器
蕊65 250 ) 10 李 1

> 65 500 妻100 妻 2

其他报替器

(65 250 ) 10 妻 l

> 65 500 )loo )i0

4.3.2.2 金属电镀件的镀层腐蚀区域面积之和占该零件主要表面面积500 25%的零件数应不超过
该台报警器零件总数的1/5，但允许个别零件的镀层腐蚀区域面积大于25%及个别零件的主金属出现

个别锈点。

4.3-2.3 表面油漆层允许有轻微失光变色、少量针孔等缺陷。表面上任一平方分米内，直径为0.5-

1. Omm的气泡不得多于2个，不允许出现直径大于lmm的气泡。且漆膜附着力要求在九个lmm，方格

中底漆脱落不超过1/3面积。

4.3-2.4 绝缘材料和橡塑零件不得有变形、发粘、开裂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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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长霉

    报警器的绝缘材料及其涂料应具有耐霉性能.试样经受28d的长霉试验后，其长霉程度应符合

CB 1146. 11中2级长霉的规定。

4. 3.4 盐雾

4.3-4.1 报警器的金属电镀件应具有耐盐雾侵蚀性能，经48h的连续喷雾试验后，其外观变化应符合

表5的规定。

                                                    表 5

底金 属 镀层类别 后处理 合 格 要 求

碳 钢

铜+镍+铬
抛光 主 要 表 面 无 棕 锈

低锡青铜+铬

锌 钝化 主要表面无白色或灰黑色腐蚀物

铜和铜合金

镍 +铬 抛光 主要表面无浅绿色腐蚀物

镍或高锡青铜 主要表面无灰黑色或浅绿色腐蚀物

锡 主要表面无灰黑色腐蚀物

银 、金 钝化 主要表面无铜绿

4.3-4.2 安装在露天甲板处的报警器，应对整机进行四个循环(每一循环为7d)iLt'雾试验。试验后，其

外壳涂覆层、材料及零部件应无过分的腐蚀、质变现象，且报警器应能正常工作。

4.3. 5 低温

    报警器应按表1规定的最低环境空气温度进行试验。试验时，报警器应能正常工作。

4.16 倾斜、摇摆

    报警器的耐倾斜、摇摆性能应符合CB 1146.8的要求，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均应能正常工作。报警

器应无机械损伤、紧固件松动等现象。

    注:根据报警器性能即能判断其不受摇摆影响者，可免做此项试验

4-3-7 振动

    报警器应具有耐振动性能，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报警器应无机械损坏、误动作、接触不良、紧固件

松动和其它异常现象。

    在振动试验时，报警器应通电，并按表6规定的参数进行共振频率检验和耐振试验。

                                                    表 6

振 动 参 数 一 般 舱 室 在往复机上及舵机室内
柴油机排气管之类

  振 动剧烈场所

频率 ,Hz 2- 13.2 13.2- 80 2- 25 25- 100 根据 具体情 况

振幅

Ii i$ 士 1 士1.6

作特殊规定

buAir./s, 士 7 士 4

4-4 声光报警性能

4.4.1 各种不同用途的船用报警器应具有不小于表7中所规定的各档最小A计权声压级的输出。

4.4.2 对于与人命安全有关的声信号和光信号的显示，应在船舶正常和紧急状态下均能可靠工作，更

详细的要求应符合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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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信号的频率范围一般应为200̂-2 500Hz.

间断声信号的脉冲频率应在0. 5---2Hz之间，该频率也同样适用于双调声信号、颤音或类似信

闪光指示的脉冲频率范围应为0. 5-1. 5Hz,

光信号的光照亮度应在产品技术条件中予以具体规定。

各类声光报警器的基准频率、声压级、音调及灯光颜色等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长

︺

户
﹄
U

︻1

 
 
0

月
﹃

月
q

‘
q

号

车

车

车

序号
报警器

名 称

基准颇率

    Hz

声压级

  dB

推荐适用

场 所
音 调 灯光颜色

1
  电铃

(含警钟 )

66- 76

71̂ -81

81- 116

驾驶室、居住区通道

防火 控制站、舵机

舱、机舱等

红
IL白

2 蜂鸣器 ::二::
驾驶 室、居住 区通

道、防火控制室
红 、绿 、橙

3 电 笛
600- 1 200

1 750̂ 2 500

                                    ，

66- 76

71- 81

81̂ 116

}
  机舱、防水控制室、

  专用工作舱室、机舱

  集控室等

红

4 电子喇叭

800 -̂1 000
66̂ 76

71̂ -81

81̂ -116

机舱、机舱集控室、

驾驶室、居住区通道

等 一

快速
双音调

红
200

单音长鸣调
200滑变到600

600滑变到200 连续调频调

4-5 极限允许温升

    报警器的各部件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的极限允许温升应不超过表8的规定。高发热元件(如电

阻元件、热元件)连接处的极限允许温升由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表 8                                           K

部件及材料型式 极限允许温升 测量方法

绝缘线圈

A级绝缘材料

E级绝缘材料

B级绝缘材料

F级绝缘材料

H级绝缘材料

80

95.

105

130

155

电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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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

部件及材料型式 极限允许温升 测量方法

空气中触头

铜和铜合金 60

        热电偶法

银或镶银(镀银) 以不伤害相邻部件为限

所有其它金属或陶冶合金 由所用材料决定，以不伤害相邻部件为限

裸 导 线 以不伤害相邻部件为限

起弹赞作用的金属部件 以不伤害材料弹性和不伤害相邻部件为限

与绝缘材料接触的金属部件 以不伤害绝缘材料为限

与外部绝缘导体相

连接的接线端子

有银防护层 65

有锡防护层 55

    注:本表以环境空气温度45℃为基准，如果环境空气温度高于(或低于)该基准值时，应从表中数值减去(或加上)相

        应值.

4.6 绝缘性能

4.6.1 报警器的无绝缘带电部件与不带电金属部件之间，以及在不同极性的无绝缘的带电部件之间应

具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其数值应不小于表9的规定，以保证产品能正常工作。

                                                  表 9

额定电压 相反极性的带电部分之间 裸露带电部分与接地金属间

V
电气间隙

    n lm

爬电距离

      】11们 1

电气间隙

    n t们 1

爬地距离

      m m

毛60 2 3 3 3

>60-250 3 6 6 6

    注:表中规定值不适用于电子器件、印刷电路、指示灯和插座.

4.6.2 机电式报警器的介电强度试验和绝缘电阻要求按下列规定:

    a. 报警器的绝缘应能承受表10中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电压历时lmin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劣 10                                                  V

电压种类 带电机的报警器 不带 电机的报警器

额 定电压 镇60 > 60- 250 镇60 > 60- 250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 500
1 000+2倍额定电压，不

低于 1 500
1 000 2 000

    b. 报警器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的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

4.6.3 电子式报警器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试验要求按下列规定:

        绝缘电阻测量在交流侧和直流侧分别进行，数值应不低于表n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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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额定电压

    V

试验电压(直流)

        V

绝 缘 电 阻

        Mn

冷态 湿热试验后

(65 2倍额定电压，但至少 24 李10 妻 1

> 65 500 妻100 ) 10

b. 介电强度试验只在交流侧进行，试验电压值按表12的规定。

                                            表 12

— 95i,电正 }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

墓60

> 60 2倍额定电压+1 000，但至少 1 500

4.了 运输

    报警器应具有耐运输性能，经载重车跑车试验或垂向碰撞试验后，应无机械损伤、接触不良以及紧

固件松动等现象，且能正常工作。

4.8 电源端端子无线电干扰电压或干扰电流允许值

    报警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电源端端子无线电干扰电压允许值或干扰电流允许值应符合表13的规

定 。

                                                表 13

频 率 dB"

干扰 电压

窄带
l oh日- 1MHz 100线性降至60

> 1MHz-30MHz 60

宽带

l0kH- 150kHz 90线性降至 56

> 150kH- 1MHz 76线性降至60

> 1MH- 30MHz 60

干扰 电流

窄带
lOkHz-1MHz 90线性降至 17

>1MHz-30MHz 17

宽带

l OkH- 160kHz 70线性降至 26

150kH- 1MHz 46线性降至17

>1MHz~  30MHz 17

    注:1) OdB为 1WV或11,A

4-9 耐久工作性能

4.9.1 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机电式报警器经受通电和断电各5min为一个周期的交变工作，共

进行48个周期((8h)后，再连续运行72h,

4.9.2 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电子式报警器经受通电和断电各is为一个周期的交变工作，进行

500 000周期后，再连续运行168h,

4.10 材料和结构

4.10.， 材料

4.10.1.1 报警器的绝缘零部件应采用耐久、滞燃、耐潮和耐霉材料制造 并应尽量避免采用有毒材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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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能释放出有毒气体的材料。

4.10.1.2 报警器的导电部件一般应采用铜、铜合金、银或等效的材料制造，其接触部分应有良好的导

电性能.当采用非铝制电气零件与铝相接时，应采取适当的防电腐蚀措施。

4.10.1.3 报警器中安装导电部件的绝缘材料应采用瓷制件、酚醛复合物或等效的材料。

4.10.1.4 绝缘衬套、垫圈、隔离物或档板可采用硬化纸板，但不能只用硬化纸板作为大于或等于50V

的无绝缘导电部件的单个支承。

4.10.1.5 金属零部件除其材料本身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能外，其外表面应有可靠的保护层。

4.10.2 结构

4.10.2.1 报弊器的结构应便于检查和维修，并能用一般工具迅速拆装，若需专用工具时，则应由制造

厂供给

4.10.2.2 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50V的报警器，其金属外壳均应有可靠接地措施。并应有明显、清晰、

耐久的接地标志。

4.10.2.3 金属铸造外壳和金属薄板外壳应有可靠的机械强度，且能耐受使用中的碰撞，而不致于变形

和损坏 。

4.10.2.4 非金属外壳和非金属材料的外壳部件应具有可靠的机械强度，且其构造应能确保工作部件

免受损伤。 ;
4.10.2- 5 报警器外壳接线盒内应具有足够的空间，以容纳所有连接导线，且避免导线的绝缘和内部零

件产生损伤。

4.10.2.6 报警器外壳接线盒的配置方式应能确保报警器在按预定方式安装后，能便于维修和检查接

线。

4.10.2.7 内部导线敷设

    a. 报警器内部所有导线应均匀成束，采用捆扎、线夹、扎带或其它等效的方法，固紧在支承上，以

避免由于振动而引起绝缘损伤;

    b. 导线敷设应避免被锐边、铆钉、螺钉和类似零部件所损坏或由于铰链和类似运动部件的移动

而引起损坏;

    c· 导线的扭曲应不超过3600;
    d. 导线的敷设不应过紧，以免产生张力;

    e. 导线通过活动部位(例如用铰链接合的箱盖上的部件)时，导线或导线束应具有足够的长度，

并使用线夹固定，以防零部件之间相互影响或损伤绝缘;

    f 不同电压的内部接线之间应采用线夹或其它等效设施确保绝缘导线的相互隔开;

    9. 导线间应通过接线端子进行连接;

    h. 报警器内应附上带有接线编号的原理图或接线图。报警器的接线端头，应具有相应于图纸的

耐久标志或符号。

4.10. 2.8 无绝缘的带电部件应具有防松装置或其它等效的设施予以紧固，防止带电部件的转动和移

动而造成间隙的减小。

4.10.2.9 报警器内的指示灯，应尽可能做到不使用任何工具就能更换。

4.10.2.10 同类报警器的易损零部件应能互换，凡需要调整的零部件，经调整后应能正常工作。

4.11 外壳防护

    报警器的外壳防护型式，一般应按表14的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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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防护等级 定 义 推荐适用处所

IP20

    能防止直径大于 12mm,长度不大

于80-m的异物固体进入壳内

    能防止手指触及壳内带电部分或

运动部件

千澡居住处所

干操的控制室

IPX2a
    'i外壳从正常伙行倾斜 22030‘以内

时 垂直滴水无有产(滋响

无空调舱室.有冷凝水和有滴水舱室及

部位或类似处所

IPX4 任何方向的溅水无有害影响 露天 有溅水舱室及部位或类似处所

IPX6
    猛烈海浪，冲洗甲板等的喷水无有

害影响

有可能受海浪冲击和冲洗甲板时喷到

的部位和处所

试验方法

5.1 电源变化试验

5.1.1 检查4. 2. 2a和4.2

种组合各运行15min,

3条表3中规定的性能要求时，应分别按表15和表16中1,2和3的每一

︸﹄
钊

5

5

十

一

一

      表 15

电 压 变 化，%

          十 6

          + 6

          一 10

频 率 变 化 ，%

表 16

组 合

稳态

+10

+ 10

一10

电压 变 化，%

    瞬态(恢复时间3;)

频 率变 化.%

    瞬态(恢复时间 3，)锐
一朽
--5
书+ 20

+ 20 士::
5.1.2 在额定电压的变化分别为+6%、一10%或士10%的情况下，各运行15min，其性能应符合4. 2. 2

条和4. 2. 3条中直流电源的要求。

5.1.3 检查4. 2. 2c和4. 2.3条中规定的性能要求时，应在额定电压变化分别为士20%和+3000,

-25%的情况下，各运行15min，以确定其主要性能。

5，2 高温试验

    试验按CB 1146. 3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在试验中和试验后，报牛器应通电工作.并测堑其性能
指标，应符合4.3. 1条要求。试验持续时间:机电式报警器为211;电子式 c警器为1611,

5.3 潮湿试验

    将报警器设置在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的有效工作空间内，调节箱温至2513 C，使报警器达到温度

稳定，然后按表17所示周期循环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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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阶 段
温 度

    ℃

相对湿度

    %

时 间

    h

升 温

高温高湿 255555 t2
>95凝露

  93士3

3士1/2

9士1/2
共 12

降 温

低温高湿 552525 t3
> 95

> 95 :二: 共 12

    在第一个周期高温高湿阶段的开始2h，及最后一个周期高温高湿阶段的最后2h，报警器应能可靠

工作 。

    试验结束后，将报警器从箱内取出，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恢复(允许用手将报警器所有能接触到

的表面和部件上的水溃抹去)。在2h内，完成报警器主要性能测试。测试时，首先按表4和表11的规定

测量绝缘电阻，然后进行介电强度试验，但机电式报警器其试验电压应按表10规定值的85%，其它报

警器的试验电压应按表10的规定，试验应历时lmin，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最后进行其他项目测试，并

符合4.3.2条的规定。

5.4 长霉试验 :

    试验按CB 1146. 11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后应符合4. 3. 3条的规定。

5.5 低温试验

    试验按CB 1146.2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在试验中和试验后，报警器应通电工作，测量其性能指

标，应符合4.3.5条要求。试验持续时间:机电式报警器为2h;电子式报警器为16h,

5.6 盐雾试验

    报警器的金属电镀件和室外整机耐盐雾性能试验按CB 1146. 12,CB 1146.1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6. 1 金属电镀件试验结束后，用室温下的流动清水轻轻冲洗试验样品表面盐沉积物，再在蒸馏水中

漂洗，然后检查试样表面应符合4. 3.4. 1条表5中的规定。

5.6.2 室外整机试验结束后，将报警器置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在第二小时期间，对报警器作性能测

试，应符合规定的要求。再将报警器用室温下的流动清水轻轻冲洗，除未盐的沉积物，然后立即干燥，检
查报警器应符合4. 3.4.2条的要求。

57 倾斜、摇摆试验

    试验应按CB 1146. 8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试验时，报警器按正常工作位置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倾斜22030'，各方向试验时间为15min;前

后、左右二个水平轴向各摇摆士22030'，其周期为los,
    带电机报警器试验时间以轴承温升稳定为原则，并只做电机轴向二方向的倾斜试验。

    试验结束后，进行性能指标的测量和对外观、结构的检查，应符合4.3.6条的要求。

    注:根据报警器性能即能判断其不受摇摆影响者，可免做此项试验.

5.8 振动试验

    报警器应采用与在船上相同的安装状态和方式刚性地固定在振动台上，并通电进行工作。按4.3.7

条表6规定的频率与振动往复扫描1-3次。检查有无共振现象，扫描方式应为对数或线性。对数扫描

速度1倍频N/min，线性扫描速度 15Hz/min,

    然后在最大共振点作2h的耐久振动。若无明显的共振点，则在30Hz频率上作2h耐久振动。

    进行危险频率检查时，振幅放大率一般应不大于5,

    报警器应在三个轴向(垂、横、纵)依次进行上述试验。

    报警器如有多种安装方式，则对每种方式都需考核。

    试验后，报警器应符合4.3. 1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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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带减震器的产品应带*)W -To禅，
5.9 外壳防护性能试验

    试验按CB 1146.15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并爷合4.11条的规定。

5.10 电源端端子无线电干扰电压或干扰电流值的测量-

    报警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按GB 390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A结果应符会-4J8条的姚是誉
5.11 运输试验

    按4. 7条的要求进行运输试验时，应将报警器包装后，置于载重汽车的中、后部。装载量为满载时的
2/3，在三级公路的中级路面上，以25-40km时速行驶200km以上。

    或将报警器包装后用绳索紧固在碰撞试验台上垂向碰撞1 000士10次，加速度为10。士lour/s}.脉
冲持续时间为11土2ms，脉冲重复频率60-1 000次/min，脉冲波形近似半正弦波。

5.12 声光报警性能试验

5.12.1 测量仪器

    a.测量仪器应符合GB 3785中规定的2型或 2型以上声级计，也可采用其他同等性能的测量仪

器;

    b.声级计、滤波器和声级校准器的检定，应符合国家计量局颁布的JJG188和JJG176中规定的定

期检 定;

    c.传声器采用无规入射型，并符合5.12.1条a中有关规定;

    d.当频谱分析时，使用的1/1或1/3倍频程滤波器应符合GB 3241中的要求;
    e.每次测量始末，测量系统应采用准确度高于十。. 5dB的声级校准器进行校准，前后二次校准之

差应不大于士1dB，否则测量无效。

5.12.2 被测报警器的安装及工作状况

5.12-2.1 被测报警器的安装

    a.安装方式

    被测量的报警器应按制造厂规定的方式安装，任何情况下应紧固在一个金属底板上，其重量应大于

被测报警器的10倍，且至少应为30kg;

    b 安装要求

    被测报警器在测量过程中，不允许引起底板、地面或周围结构比较明显的附加振动，如产生这种现

象，则需将被测报警器设置在弹性基础上，以消除附加振动。

5.12-2.2 工作状况

    a.被测报警器必须达到稳定运行时才能进行测试;

    b.被测报警器一般应在额定状态(额定负荷、额定频率、额定电压或额定转速)下进行测试。

5.12.3 声学测试环境

5.12.3.1 适合本标准的测试环境有:

    a.提供一个反射面上方自由场的实验室，如半消声室;

    b.提供近似于一个反射面上方自由场的户外场所或普通房间;

    c提供自由场的实验室，如消声室。但消声室只适用于球面布点测量的各类报警器;

    报警器在消声室中进行试验时，消声室应满足下列要求:

    在被测声源的有效放声频率范围内，声源与测试传声器之间声场符合1/r规律，其误差不大于

士1dB,

    室内噪声级应低于被测声源发出平均声压级20O.

    d.提供混响场的实验室，如混响室。

    上述各种测试环境必须分别符合GB 4214中附录A的要求。

5.12-3.2 背景噪声的修正规定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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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噪声的频带声压级或A计权声压级比各测点测得的频带声压级或A计权声压级低于l OdB

以上时，测量值不作修正;若小于IOdB时，应进行修正，并将测量值减去表18中的背景噪声修正值。

                                              表 18                                          dB

声源工作时测得的

声压级与背景噪声

    声级之 差

背景噪声修正值

符合 5. 12. 3. 1条的声压环境中测量 专用混响室中测量

测量无效

测量无效

测量无效

      1

测量无效

10>10

  1

  1

0. 5

0. 5

  0

0.5

0.5

  0

5.12.3. 3 户外测量时，风速应小于6m/s(相当于4‘级风)并应使用风罩。

    注:若无消声室，亦可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室外进行。

5.12. 4 测量的量

    a.  A计权声压级;

    b. 倍频程声压级，1/3倍频程声压级。

5.12. 5 测量时，传声器应设置在离报警器距离为lm，高度离地面1. 2m，传声器膜片指向声源，除操作

人员外传声器的lm范围内不得有反射物。

5.12.6"测点布置

    a. 对指向性强的报警器，其测点应设置在噪声最大位置上;

    b. 对于一般报警器，其测点应采用包括最大声级位置的5点法测量:设备的前、后、左、右及上方。

5.12. 7 测得的最大A计权声压级应符合4.4. 1条的规定。

5.13 温升试验

    检查4.5条极限允许温升试验时，试验方法按GB 998和GB 734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14 绝缘电阻测量

5.14.1 机电式报警器绝缘电阻测量

5. 14.1.1 测量绝缘电阻的兆欧表电压等级应符合表4的规定。

5.14.1.2 测量绝缘电阻的部位

    a. 各有关带电部位与接地的金属件(或外壳)之间;

    b. 不同电极的带电部位之间;

    c. 绝缘外壳的报警器，在各导电部分与外壳的支架之间。

5.14. 2 电子式报警器绝缘电阻测量

    a. 测量绝缘电阻的兆欧表电压等级应符合表n的规定;

    b. 测量直流侧绝缘电阻:先将电源的“+”端和“一”端与“o0端以及输入端(如果有的话)连接在一

起，然后测量其与接地框架之间的绝缘电阻;

    c. 测量交流侧绝缘电阻:先将各输入端连接在一起，然后测量其与接地框架之间的绝缘电阻。

5.14.3 测量结果应符合4.3.2. 1条的规定。

5.15 介电强度试验

5.15.1 机电式报警器试验部位按 5.14.1.2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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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巧.2 电子式报警器交流侧介电强度试验:先将交流侧各输人端连接在一起，然后进行其与接地框架
之间的介电强度试验。

5.153 按表9和表12中规定的试验电压，试验台的电源容量不小于。. 5kVA，频率为25-100Hz的
任何一点上试验lmin。试验时，应从试验电压的1/3开始，在los内均匀地升到规定值。保持lmin，然

后均匀地降到试验电压的1/3，切断电源。

5.16 耐久工作性能试验

    机电式和电子式报警器应分别按4.9.1条和4.9.2条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不出现误动作。

5.17 滞燃试验

    报警器中滞燃材料的滞燃试验应按下列规定和方法进行。

5.17.1 试样

    试样10件，尺寸:120mmX lOmm X 3mm,

5.172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基本不通风的试验场地进行，试验用箱体由三面金属围框组成(一面敞开)。箱体外形尺

寸 450mm X 300mm X l 200mm o箱体顶部和底部封闭，底板应是非金属的。
5.17.3 试验方法

    a.试样需用细金属丝扎紧，使其纵轴相对水平面倾斜约450;
    b.试验应使用煤气喷灯，其火焰高度在静止空气中和垂直位置时，调整到125mm左右，火焰的蓝

色部分高度约为35mm，并使其火焰蓝色部分的尖端刚好与试样下端接触;
    c用火焰烧试样 5次，每次烧 15s，二次间隔时间15s，在最后一次试验后，应允许试样自行燃烧至

熄灭为止。

5.17.4 合格要求

    如果每件试样烧掉部分或烧毁部分的长度不超过60mm，则认为被试材料是合格的。试验结果10

根试样应全部合格，若其中有一根试样不合格时，应再用10根新的试样进行复试，如再出现不合格时，

即认为材料滞燃不满足要求。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每只(台)产品在出厂前必须进行技术检验。该检验由制造厂技术检验部门负责，必要时，需经船检

局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或标上有关合格标志才能出厂。出厂检验项目按表19的规定进行。

6.2 型式检验

6.2.， 对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全部进行检验(必要时由双方协议，还可增加试验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时;

    b. 设计、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当再次恢复生产或产品作转厂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每四年进行一次;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的试样应从出厂试验合格产品中任意抽取，其数量不得少于3只(台)。

6.2.2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中，如果有一只产品某一项试验不合格，则应从该批产品中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试样，重

新进行试验。一般情况下只重做该项不合格项目，但当该不合格项目与前面各项试验牵连影响较大时，

则应从前面各项开始重新试验，仍不合格时，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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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除非另有规定，所列各项型式检验应按出厂时的状态，在同一只试样上进行，该试样应能承受全

部有关试验(对环境适应性试验，除运输试验、振动试验及整机盐雾试验可在另外样品上进行试验外，其

他试验均应在同一样品上进行。各项试验之间允许重复校正样品)。

6.2.4 报警器的检验项目及其检验顺序见表19。

                                                表 19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技术要求

条 款

试验方法

条 款

抽 样 数 量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每批)

1
综合

检查

外观、外形 3只 100%

电气、机械结构 3只 100%

2 电镖变化试验 :.:.: 5。1 3只 100%

3
绝缘

性能

绝缘 电阻测量 :::: :，::.; 3只 100%

介 电强度试验 :，::; 5。15 3只 100%

4 耐久工作性能试验 4 9 5.16 3只

5 高温试验 峨 3 1 5.2 3只

6 耐潮试验 4.3 2 5.3 3只

7 长霉试验‘、 4.3.3 5.4 3只

8 盐雾试验2，
�l

4.3.4 5.6 3只

9 低温试验 4.3.5 5.5 3只

10 倾斜、摇摆试验 4 3 6 5.7 3只

11 振动试验 4.3 7 5.8 3只

l2 外壳防护试验 4.11 5.9 3只 1%但不少千 3只

l3 温升试验 4.5 5.13 3只

l4 运输试验 4 7 5 11 3只

15 滞燃试验引 4.10.1。1 5.17 3只

l6 电源端端子无线电干扰试验 4 8 5.10 3只

17 声光报警性能试验 4.4 5.12 3只

注:” 如制造厂具备有效期内的绝缘材料或涂料的长霉试验合格报告，可免做此试验.

    2)如制造厂具备有效期内的金属电铰件材料的盐雾试验合格报告，可免做此试验.

    3) 如制造厂备有滞嫩材料试验有效期内的合格报告，可免做此试验。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报警器应在易见部位装设由滞燃、耐久、耐腐蚀材料制成的标牌，标志应清晰和易于识别。

    产品标志 :

    产品一般有如下的标志: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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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制造厂的名称和商标;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制造日期(或编号)或生产批号;

    d. 产品主要参数;

    e. 质量等级;
    f. 防护等级;

    9. 船检标记;

    h. 有效期限。

    可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对上述各项内容适当增减，必要时，还可按实际情况列入其他所需内容。

7.2 包 装

了.21 报警器及其附件在包装前，应对所有已经加工，又无油漆或电镀层保护的金属表面，采取临时性

的涂封保护措施。

7.2.2 报警器的包装应坚固结实，且能适应多次装卸和运输的要求，具有防雨或防潮的性能。

7.2.3 包装箱箱面的标志应清楚、整齐，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数量;

    c. 体积(长X宽X高);

    d. 净重与毛重;

    e. 到站(港)及收货单位;

    f. 发站(港)及发货单位;

    S. 标有包装、贮运标志，“船用电器”、“小心轻放”等。

7.2.4 必要时，包装部分可规定产品随带文件，如: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c. 装箱单;

    d. 随机备附件清单;

    e， 安装图;

    f. 其他有关的技术资料。

了.3 运输

    在运输方面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应规定其运输要求，包括:

    a. 运输方式、指明运输工具等;

    b. 运输条件，指明运输时的要求，如遮蓬密封、保温等;

    c. 运输中的注意事项，指对装、卸、运方面的特殊要求。

了.4 贮存

    报警器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室内。

了.5 保证期

    报警器按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在正常运输、库存、正确使用的情况下，从制造厂交货日算起，在

18个月内应能正常工作。

    在保证期内，如因产品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负责无偿地消除故

障，或更换损坏的零部件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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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普航仪器仪表、船舶用品设计室负责起草。

本 标准主要起 草人陈鸿 标。


